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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9 年俄罗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
（第二批）遴选工作的通知 

 

有关高校国际处： 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《2019 年赴俄罗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

（第二批）遴选通知》（留金欧[2019]472 号）要求，现开展我

省 2019年赴俄罗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（第二批）人员遴选工作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该项目网上报名及受理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0 日至 31 日。

请各校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通知要求，认真做好人选推荐工作，

并于 11 月 1 日前将本单位申请人选纸质材料及单位推荐意见表

（每人一式一份）送（寄）达我处，请同时将单位推荐意见表电

子版（word 格式）发至我处联系人邮箱，以便我处在申报系统

内为申请人填写推荐单位意见。逾期或材料不全者将不予受理。 

联系人：桂俐            电话：0531-819165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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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guili@shandong.cn 

地址：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29号教育厅国际处  

 

附件：国家留学基金委 2019 年赴俄罗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

（第二批）遴选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教育厅国际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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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赴俄罗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

（第二批）项目

申 请 书



一、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

申报单位

项目负责人及职

务

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

外方合作院校
（中、外文）

合作国别 人

年度选派总规模RE 人/年

选派专业

留学身份、规模

及留学期限
（请按月填写，如：

攻读博士学位研究

生 48 个月）

□访问学者 人/年 月

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人/年 月

□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人/年 月

□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人/年 月

□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人/年 月

本科插班生 人/年 月

拟派出时间 月份

学费解决方案

□协议互免学费/外方不收取学费

□外方收取学费，中方院校支付全部费用

□外方收取学费，中方院校支付部分费用（折合成人

民币 元/人），学生自筹其他经费（折合成人民

币 元/人）

□外方收取学费，学生自筹经费（折合人民币 元

/人）

是否申请

CSC 学费资助

□否 □ 是 学费额度： /人/学年（如 30000

美元/人/学年）（说明：学费资助仅限少量攻读博士/硕士

学位研究生，联培、访学、本科插班生类别不提供学费资助）



二、项目简介

培养模式

项目必要性

(问题导向；与国

家战略、高精尖

缺、双一流建设

等方面的结合

度)

项目可行性

(人才合作培养

基础、近年执行

情况等)

协议规定是否获

国外院校学位

经费安排

项目管理

(选/派/管/回/

用机制及办法，

其它经费来源或

经费分担模式)



前期成果

(近五年双方在

合作领域取得的

重要科研成果或

人才培养成果)

三、与外方合作情况

1.合作协议基本信息（请附:1.合作协议复印件;2.如有中外院/系之间的

关于人才培养的详细设计方案，亦请提供）。

协议签署时间 协议有效期

层级 校际/院系间 协议人数

XX人/年，如协议未明确，

以双方书面确认的人数为

准，请务必上传有关确认

信函
主要合作内容（结合培养目标及模式等安排）

2.国外合作方情况

3.中外合作方在申报项目所涉人才合作培养领域的各自优势












